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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根胜委员：

您在东莞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加强东

莞对港澳合作，在莞建设港澳紧缺技能人才或技术劳工的培

训基地的建议》（第 20240115 号）收悉，感谢您对莞港澳

技能人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作为承办单位，现就提案内容

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港澳机构在我市开展技能培训事宜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第八条规定：“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、劳动行政部门和其

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的

中外合作办学工作。”据此，港澳机构在我市开展技能培训，

须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申请办理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

证》，并按照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《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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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开展技能培训。若有港澳机构有需求，根据职责权限，

可向省人社部门申请，我局会积极做好相关协助工作。

二、关于港澳人士在我市参加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事宜

对于劳动年龄的港澳人士，只需在我市就业或居住，均

可以参加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。截至目前，已有 5名香

港籍人士在我市获得技能培训补贴共 6800 元；暂无澳门籍

人社申请。我市欢迎在莞就业或居住的港澳人士参加政府补

贴性职业技能培训，享受东莞居民同等培训待遇。

三、关于适用港澳标准开展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事宜

我市实施的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包括企业新

型学徒制培训和项目制技能培训。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24〕5号）、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

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（粤人社规（2023）13号），对技能培训的要求包括：

1.所培训的职业（工种）应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经备案的

行业企业培训评价规范，或者有省公布的培训课程标准。2.

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要求培养对象为我市企业技术技能岗

位职工，项目制培训要求培训对象应具有我省户籍，或者在

我省参加社会保险，或者在我省进行失业登记。3.培训结束

后应取得技能等级证书或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

样式的培训合格证书。因此，现行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，不

支持按照境外行业工种标准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。





—4—

公开方式：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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